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中文)：
	商事法專題研究(二)資本市場法制
	開課單位：
	法律學系

	課程名稱(英文)：
	Seminar on business Law: focus on capital market regulations
	課程代碼：
	6055315

	授課教師：
	洪令家
	分機：
	35125

	
	
	E-Mail：
	lchung@ccu.edu.tw

	學分數：
	2
	必/選修：
	選修
	開課級別：
	民商法碩士班

	課程概述：
	本課程將對資本市場之運作與證券交易法有相關之重要規範為討論核心，以我國及美國法證券規範進行比較法研究及課堂討論，除包含我國金融法發展趨勢外，也包括證交法立法沿革與發展趨勢，如有價證券定義、虛擬通貨之管制，及實務上幾個重要資本市場管制問題如公司治理、公開收購法制、內線交易及非常規交易等重要規範。本課程需要閱讀美國法院判決，進行比較法研究。

	教學目標：
	藉由本課程，使學生針對證券交易法之各項重大規範，並對於我國證券交易法與美國資本市場法制深入探討，並且對目前資本市場上新興議題能有基本之認識，並透過課程研討反思資本市場規範的優劣。

	教學方式：
	由教師授課為主，修課同學需閱讀中英文法學文獻，並積極參與課程討論；期末學生應完成專題研究作業並上台報告及討論。

	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
	藉由本課程，學生除學習了解我國資本市場之重要規範，並思考我國證券交易法規範之問題點，並強化法學研究能力，思辨我國規範應有之改進目標。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1、 教師專長：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融法、英美比較法研究

	
	2、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本人近年持續擔任公司及證券交易相關課程之課程授課，並著有相關學術論著如下:
洪令家，董事薪酬制度改革的觀察，台灣法學雜誌，第300期，31-42頁(2016年7月)

洪令家，論證券交易法財報不實之刑事責任，中正財經法學，第12期，123-156 頁(2016年1月)
本人學術專長與研究成果與本科目尚屬一致

	成績計算方式：
	上課出席與討論 35% 
報告評論 10%
學期報告 55%(口頭20% 書面35%)  

	參考書目：
	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自版。

劉連煜，新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元照出版。

	備註：
	


